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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3/2021_2022__E5_8C_97_

E4_BA_AC_E5_A4_96_E5_c75_583918.htm 一、考核对象 考核

对象为全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或经批准接收到我校进修研究

生课程一年半以上的外校硕士研究生。 二、考核时间 1．硕

士研究生中期考核一般在入学后第三学期末之前完成。 2．

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时参加中期考核者，应事先提出延期申请

，经导师、所在培养单位及研究生处审批同意后，可延期一

次，原则上要求在三个月内完成。硕士研究生无故不参加中

期考核者，不得申请延期，按中期考核不合格处理。 三、考

核内容 考核内容分素质考核与专业考核两部分。 1．素质考

核内容：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2）具有高尚健全

的人格、严谨的学风和良好的学术道德修养，有事业心、社

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3）文献综述、专题报告、发表论

文等反映出的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 2．业务考核内容： （1

）在规定时间内修完培养方案要求的全部学位课程，考试成

绩合格，其中，学位必修课70分（含70分）以上，学位选修

课60分（含60分）以上，并取得规定的学分； （2）学术活动

方面取得的阶段性和局部性成果； （3）专业资格考试。 四

、考核方式 采取资格审查与考试相结合的方式。 1．资格审

查主要审查思想道德和学术素养、课程学分完成情况和科研

能力。 2．业务资格考试采取笔试、口试或笔试与口试相结

合的方式。考试主要内容为必读书目、核心学位课程等。 五



、考核标准 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素质考核不合格： （1）

存在严重政治思想或道德品质问题； （2）在提出的文献综

述、专题报告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弄虚作假、抄袭或剽窃他

人成果，存在严重学术道德问题； （3）学术科研能力低下

，无能力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存在严重学术能力问题。 2．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专业考核不合格： (1)在规定的学习时间

内，虽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学习，但学位必修课分数

在70分以下，学位选修课分数在60分以下；或课程学习累计

出现两门以上（含两门）的补考现象； (2)中期考核的专业资

格考试不合格。 六、考核程序 1．各培养单位研究生主管领

导全面负责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 2．各培养单位须成

立中期考核专家小组，专家小组由3名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

专家组成。指导教师可以参加考核专家组，但不能担任组长

。 3．硕士研究生填写《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表

》（以下简称“《考核表》”）。 4．导师在《考核表》“

指导教师意见”中对硕士研究生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并提出

要求。 5．考核专家小组根据硕士生的自我小结、导师评语

、课程成绩单、素质及业务考核成绩等进行评议，并在《考

核表》的“专家小组意见”栏作出考核评语，并作出中期考

核是否合格的结论。如专家小组出现意见分歧，采取投票表

决方式，表决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为合格。 6

．培养单位研究生主管领导在《考核表》“培养单位意见”

栏中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7．中期考核结束后一周内，培

养单位填写《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结果汇总表》

（表一及表二），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表》

（附课程成绩单）一并报研究生处培养办公室备案。 8．中



期考核的原始材料（包括试题、答卷、记录和成绩单）经考

核专家组组长签字后，留培养单位长期保存备查。 七、考核

成绩的评定与处理 1．中期考核的成绩按合格、不合格进行

评定。 2．中期考核成绩合格者，可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开题

阶段。中期考核不合格者，可在一个月内重考一次。重考合

格者，可进入硕士论文开题阶段。重考仍不合格者，终止学

业，按《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有关规定处

理。 3．因学位课程不合格原因不予重考。 八、其他规定 1．

本办法解释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处。 2．本办法自2008

年7月7日起实施。同时废除1998年10月执行的《北京外国语

大学博士、硕士研究生“申请撰写学位论文资格考试”的有

关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